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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 

出國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月至 105 年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日本生物科技產業產學

合作及科學園區參訪 

類別：(3)訪問 
內容簡述： 

日本政府為發展生技等新興產業，藉由

法規調適配合、部會資源集中，快速回應產

業發展需求，突破以往日本相對龐大且僵化

的政策決策系統，以爭取全球競爭環境下最

佳戰備位置(例如: 將日本藥廠推進全球前

十大等)之時效性，可為台灣推動生技產業之

參考。 
為使各部會研發預算有效利用不重覆

投資，日本統整各行政機關的科技措施及改

善預算審議流程，將跨部會資源有效集結投

入做法，值得台灣學習借鏡。  

161.8 

 

參訪英國智慧城市 

類別：(3)訪問 
內容簡述： 

本局正展開運用 ICT 發展南科智慧園

區，優化科學園區各項軟硬體基礎建設，精

362.8 
科技部 105 年 4 月 11 日科部產

字第 1050024488 號函同意變更

計畫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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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進服務績效及生活機能，期形塑南科成為智

慧、便利、安全、舒適與幸福生活的科學園

區。本次隨同科技部參訪英法未來智慧城

市，並參加 Smart to Future Cities & Urban 
IoT 2016 交流，以了解英法智慧化發展趨

勢、推動做法、面臨問題與解決之道，作為

南科推動智慧園區整體之參考。 

「2016 馬來西亞吉隆坡

國際醫療展」參展暨參訪

行程 

類別：(9)業務洽談 
內容簡述： 

本次參展行程由南科管理局與艾克

夏、皇亮生醫、開物、傑奎、廣泰金屬、儕

陞、益生、德瑪凱、亞洲基因、双美等 10
家園區廠商，以台灣形象館之方式參與 2016
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醫療展，透過台灣廠商

集體展示，突顯台灣推動醫療器材產業之國

際形象與研發成果，提升台灣醫材廠商之產

品及技術形象。 
參訪行程亦安排馬來亞大學創新及商

業化中心及 Gleneagles 醫院兩個單位，並介

紹南科醫療器材產業聚落，藉由各種不同管

道，協助廠商了解當地醫療系統生態，以順

利接軌國際市場、開拓國際通路，並將南科

園區廠商作一整體行銷，爭取國際合作機

會。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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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2016 北美生技展及創新

創業行程 

類別：(4)開會 
內容簡述： 

為行銷台灣及南科生技產業聚落，行政

院政務委員吳政忠親率百餘位台灣產、官、

學、研等代表赴美國舊金山參加 BIO 2016
生技展。該展是全球最具規模的生技展，6/6
日登場，共舉辦 4 日，計有台灣微脂體、健

永、台康、藥華、大江、華上、京冠、善笙、

太景、浩鼎、杏國、中化健康、台灣動藥、

亞果(南科廠商)、泉盛等廠商參展。台灣代

表團也舉辦「台美生技商機論壇」，以及參

與大會舉辦的 Breakout Session，以連結台灣

與舊金山的生技社群及其他國家參與本次

大會的代表。 
本次拜會科技部台灣創新創業中心

(TIEC)、矽谷知名創業加速器 COINX 及

TECH SHOP，交換對於科學園區協助創業

輔導上的心得與建議，鍊結當地人才成當地

公司並了解美國商業行為等，才能成功吸引

矽谷加速器或創投來投資台灣團隊。 

190.4 

 

2016 新加坡國際醫療展 

類別：(9)業務洽談 
內容簡述： 

本次參展行程由南科管理局與開物、廣

泰、聯華、儕陞、德瑪凱、棕茂、亞洲基因、

皇亮生醫、群康、艾克夏等 10 家園區廠商，

以台灣形象館之方式參與 2016 新加坡國際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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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醫療展，透過台灣廠商集體展示，突顯台灣

推動醫療器材產業之國際形象與研發成

果，提升台灣醫材廠商之產品及技術形象。 
展會行程亦安排拜訪當地通路商

Lozon 、 South-Asia Biomedical 
Engineering 、Equip Medical、Yeap Medical 
Supplies 等，協助園區廠商建立商情聯繫管

道，並透過行銷園區優質產品方式增加雙方

合作機會，以順利接軌東南亞市場、開拓國

際通路。 

拜訪聖彼得堡及莫斯科

醫療機構及出席世界科

學園區協會 2016 年會行

程 

類別：(9)業務洽談 
內容簡述： 

本次拜訪 4 家位於聖彼得堡及莫斯科之

頂尖醫學中心與醫療機構(Euromed Clinic, 
Scandinavia Clinic, Medci Group, EMC)，以

期建立聯繫管道並向俄方介紹我國廠商。此

外，代表處王處長亦透過當地議員安排，與

俄國牙醫師與產業人士會晤，以瞭解當地醫

療生態系統、法規與市場資訊。 
本屆年會於俄羅斯思闊科沃創新中心

舉辦，為積極宣揚台灣發展醫療器材產業經

驗，本局於提案會議議程中發表演說。本次

獲俄羅斯各界關注，包括當地媒體 2 家新聞

台主動邀約專訪，希望報導台灣科學園區營

運模式及生醫產業推動的經驗，與當地民眾

一同分享。 

2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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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南部生技醫療器材產業

聚落發展計畫 2016 年菲

律賓 KOL 活動行程 

類別：(9)業務洽談 
內容簡述： 

帶領園區廠商美萌及醫百 2 家公司至菲

律賓進行 KOL 行銷，偕同醫策會，拜訪當

地通路商 Interdent 公司、當地知名牙醫榮譽

學院 Manila Central University、菲律賓口腔

協會主席 Dr. Hermogenes Villareal、菲律賓

大學口腔醫學院及菲律賓亞洲醫院及醫療

中心。 
透過拜訪邀請牙科學院院長擔任行銷

牙科產業的 KOL，為台灣牙科醫療器材產業

提供建議與協助推廣給菲律賓牙科醫師，促

進產業發展。 

98  

2016 陪同科技部楊部長

創新創業訪美行程 

類別：(9)業務洽談 
內容簡述： 

招攬洛杉磯及矽谷臺灣新創團隊以及

企業來臺進行合作或是投資。12/14 在矽谷

辦理「科技部創新創業成果與規劃記者

會」，並宣布臺灣政府首次針對國際早期創

投人才的培育計畫「創新創業投資人才海外

研習薪火計畫」以及「國際創新創業千里馬

人才培訓計畫」。本次行程亦邀集科技組、

科學園區、工研院及北美公司、臺貿中心、

臺灣創新創業中心以及生醫產業商品化人

才培育計畫(包含史丹佛 STB 以及柏克萊

BTB)成員，在舊金山科技組共商「亞洲・矽

50.7 
科技部 105年 11月 25日科部產

字第 1050089957 號函同意變更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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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谷推動方案」整合矽谷各部會資源推動作

法。 
合計 8 項  

1,399.3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出國計畫（不含大陸地區）應依預算所列出國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出國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變
更計畫或臨時派員出國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出國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類。 
3.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出國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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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 

赴大陸地區計畫執行情形表 
 

中華民國 105 年    月至 105 年    月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2016 華南國際口腔展暨

參訪當地醫材產業聚落

及醫材廠商 

類別：(9)業務洽談 
內容簡述： 

目前園區生技醫療器材廠商類別以牙

科產品最多，例如：人工牙根…等，而參加

國際專業展會能夠吸引特定專業人士，對園

區廠商來說是最具效益，對於跨足國際市場

也有實質幫助，並展現南科牙科器材產業之

研發成果，促進異業結合或是上中下游聯合

行銷之「One-Stop Shopping」共效。 
本次參加 2016 華南國際口腔展係大陸

地區最具規模之牙科器材專業展，南科以

「台灣形象館」之意象於展會中展現，除了

能將南科廠商高品質之產品介紹予國外買

家，亦希望日後若有其他生技醫療器材產品

之需求，可增進前來洽詢合作之可能，將台

灣生技醫療器材產業產業帶進國際市場，更

促進不同產業間之合作聯盟。 

96.7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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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類別及內容簡述 執行數 備註 

參加 2016 香港國際創客

節及參訪創新創業相關

機構 

類別：(1)考察 
內容簡述： 

本次參訪行程主要為參加香港 2016 香

港國際創客節，以及參訪香港創新創業及

Maker Space 相關機構，作為本局活絡 Maker 
Space 場域及形塑自造者文化氛圍之參考，

了解香港利用高峰論壇及互聯網思維協助

青年創客開闊國際視野，以及借鏡香港創新

創業生態體系及實際執行與管理經驗。 

53.6 

 

合計 2 項  150.3  

說明：1.非營業特種基金派員赴大陸地區計畫應依預算所列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逐一填列，如有奉核定變更者，須按變更後赴大陸地區計畫項目填列；因故未執行、需
變更計畫或臨時派員赴大陸地區者，應於備註欄述明是否經相關機關核定。 

2.赴大陸地區類別依下列類型分列以代號填寫：(1)考察、(2)視察、(3)訪問、(4)開會、(5)談判、(6)進修、(7)研究、(8)實習及(9)業務洽談等 9類。 
3.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赴大陸地區計畫，應按「政府補助收入」及「自籌收入」分別填列本表。 
 


